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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憲法明定「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。」可是，現行法針對公務員出國

（境），卻設有一些限制，理由何在？請依入出國及移民法、臺灣地區

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規定，概述現行公務員出國與赴陸管理機

制，並請依公務員身分或工作性質之不同，說明其申請程序、核准要件、

核准機關、未經許可出國或赴陸之責任。（25 分） 

二、A 君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，偕其妻赴美國留學、就業，並在美國生

下兒子 B 君，B 君因此取得美國國籍。B 未曾返臺定居設籍，在美長大

成人後，結識一位大陸籍女子 C，戀愛結婚後，嗣因電腦工程師的工作

關係，移居大陸，並於 107 年 6 月間，生下兒子 D。 
    請問B君可否取得我國國籍？依據為何？得以何種身分來臺居留？可

否直接申請定居？理由何在？（12 分） 
 D 除了返回美國定居，可以取得美國國籍外，請問他可能取得其他國

家身分嗎？為什麼？另外，A 君退休後，已返臺定居，希望 D 認祖歸

宗，請問 D 小朋友，可否直接申請定居？為什麼？（13 分）  

三、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條定有反歧視條款，其主要內容為何？受歧視者

得受到何種救濟程序保障？歧視者之法律責任為何？有無受到正當法

律程序保障？前述條文，是否符合國際公約之規範？請說明。（25 分） 

四、我國現行制度上對於外籍勞工與外籍專技人士之居留及歸化，有無差別

之處？請申論之。（25 分） 


